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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本标准起草人：朱志红、吕建强、周剑平、揭俊、裴莹、王昊、高然、冯久莹、王显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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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规范北京地区园林绿地工程建设，提高建设质量，明确具体建设要求，有效进行项目工程费用估

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北京地区园林绿地工程建设特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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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地工程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园林绿地中关于植物、土壤、铺装、建筑、给排水、电气等主要内容的工程建设基本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公园绿地、附属绿地的工程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566.9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9部分 旅游景区 

GB/T 18921—200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858—2013   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CJJ 48—1992   公园设计规范 

LB/T 013   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规范 

DB11/T 212—2009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B11/T 864—2012   园林绿化种植土壤 

3 基本要求 

3.1 园林绿地设计应符合相关设计规范的规定，工程实施应以审批通过后的设计文件为依据。 

3.2 园林绿地工程建设应布局合理、设施完善、指标科学、景观协调，并综合考虑服务社会、健全生

态、应急避险等功能。 

3.3 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园林为宗旨，应控制投资，在项目立项阶段应进行投资估算，具体估算方法见

附录 A。 

3.4 宜根据园林绿地工程建设内容的不同要求，将园林绿地工程建设进行分类，推荐使用的分类标准

参见附录 B。 

3.5 园林绿地应满足社会公共安全及无障碍要求。 

3.6 园林绿地建设或改造时，应依法保护和充分利用用地范围内的文物设施及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

构筑物及现状树木，特别是古树和大树。 

3.7 园林绿地建设或改造时，应保护用地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和工程设施。 

3.8 园林绿地的用地要求无毒、无污染，不符合要求的用地应处理后才能作为绿地使用。 

3.9 园林绿地工程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4 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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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般规定 

4.1.1 应根据场地情况、功能及景观需要设置地形。 

4.1.2 场地内挖湖、堆山等土方工程，土方宜就地平衡。 

4.1.3 土山高度大于 4.00m 或附近存在河道及需保护的地上、地下设施时，需对堆土下的地基进行承

载力计算，保证山体稳定及设施安全。 

4.1.4 地形需机械轧实时，应考虑种植、土建、设施安装等对地基的不同要求，并应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 

4.1.5 新堆地形及改造地形的坡度应考虑土壤的安息角，以免出现自然滑坡，必要时采取护坡、固土

或防冲刷等工程措施。土壤的安息角见表 1。 

表1 土壤安息角 

土壤名称 安息角 备注 

黏土 35°  

砾石 35°  

砂，干燥的 25° 含水量小于5% 

砂，潮湿的 37° 含水量介于5%～30%间 

壤土，干燥的 32°  

壤土，潮湿的 37° 含水量介于5%～30%间 

4.2 土质 

4.2.1 地形表面用于植物栽植的土质应为园林绿化种植土壤。 

4.2.2 园林绿化种植土壤土层下的土质应无毒无害、通气透水。 

5 种植土   

5.1 一般规定 

5.1.1 植物栽植或播种前，场地原土应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 DB11/T 864—2012 中第 5.2 条的规

定，检测后的种植土壤理化性质应符合 DB11/T 864—2012 中 4.2 的规定，当现状原土不能满足规定时，

应进行土壤改良或更换。 

5.1.2 表层 1.5m 范围内用于栽植的土壤密实度应不大于 0.80，土壤硬度宜不大于 8kg/100m
2
；当密实

度大于 0.80 时，应考虑采用通气透水措施，并适当扩大种植穴。 

5.1.3 种植穴内的回填土不宜有直径大于 20mm 的渣砾、沥青、混凝土，不应有对植物生长有害的污染

物，并应满足植物生长需求。 

5.1.4 水生植物栽植土壤应采用田园土、塘泥等黏性高的土壤，pH 值为 7.5～8。 

5.2 厚度 

园林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种植土厚度应符合DB11/T 212—2009中表2种植土层厚度要求的规定。 

5.3 土壤改良及更换 

5.3.1 应通过对原土进行物理性能及理化指标检测来确定土壤改良方法或更换土壤的工程量，更换或

改良后的土壤指标及厚度应符合本标准 5.1 和 5.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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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如场地土壤有污泥或建筑垃圾等，不应直接作为栽植土壤，应进行土壤更换。 

5.3.3 含盐量超标的土壤应进行改良，改良后的土壤含盐量应小于 1.2g/kg；粘土、砂土、淤泥等应

根据植物生长习性进行改良。 

5.4 种植穴（槽） 

5.4.1 一般种植穴（槽）的大小应符合 DB11/T 212—2009 中表 5～表 9的规定，当开挖的种植穴（槽）

遇灰土、砾石、粘土等土壤状况时，应扩大种植穴（槽），并局部换土。 

5.4.2 种植穴（槽）底如遇排水不良的土层或其它构造层时，应在穴底铺设厚度大于 100mm 砂砾，或

铺设渗水管、盲沟等，并应扩大种植穴（槽）。 

5.4.3 为保证重点区域大规格植物的景观效果，栽植时应根据土球大小扩大种植穴（槽）。 

5.4.4 非正常种植季节施工时，种植穴（槽）直径应相应扩大 20%，深度应相应加深 10%。 

6 植物 

6.1 一般规定 

6.1.1 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植物配置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配置形式，注重季相、色彩搭配及植物

群落结构的科学配置。 

6.1.2 植物配植总体上应以乔木为主。对公众开放的绿地乔灌木种植面积比例不应小于绿化用地面积

的 70%，道路绿地乔灌木种植面积不宜小于绿化面积的 80%。行道树宜采用落叶大乔木。 

6.1.3 林下应铺耐荫的草坪或地被植物，树池表面应有覆盖物，避免露土。 

6.1.4 主要景观观赏区域、重要景观节点种植的乔木及灌木，应株型丰满、姿态优美。 

6.1.5 慢长树总量不宜小于乔木总量的40%，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的株数比例宜控制在1:2～1:5之间，

乡土植物使用比例不应小于 70%。 

6.1.6 水生植物应选择适生种类，蔓生植物应设置隔离挡墙。 

6.1.7 非正常季节施工时，应采取措施提高植物成活率。 

6.2 植物种类 

公园绿地绿化面积大于50hm
2
，植物种类不宜少于100种；绿化面积为20hm

2
～50hm

2
，植物种类不宜

少于80种；绿化面积为10hm
2
～20hm

2
，植物种类不宜少于50种；绿化面积为5hm

2
～10hm

2
，植物种类不宜

少于40种；绿化面积为2hm
2
～5hm

2
，植物种类不宜少于30种；绿化面积为0.2hm

2
～2hm

2
，植物种类不宜

少于20种。上述植物种类不包括一、二年生草花。 

6.3 植物规格 

6.3.1 落叶大乔木胸径不宜小于 8cm，不应大于 20cm，落叶小乔木地径不宜小于 5cm，不应大于 13cm，

常绿乔木高度不宜低于 3.5m，不应高于 8m，成片栽植的乔木可选用小规格苗木。 

6.3.2 北京市重点建设项目的主要落叶乔木，胸径不宜小于 10cm，主要常绿乔木高度不宜低于 4m；灌

木不宜小于 3 年生，宿根花卉不宜小于 2 年生。 

6.4 种植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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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种植间距应为植物生长预留空间，并能满足近期效果。行列式种植、片植背景林乔木种植间距

可参考附录 C。 

6.4.2 每 1000m
2
绿地栽植乔木量不宜少于 30 株，同时栽植灌木量不宜少于 200 株，色块面积不宜大

于 50m
2
。 

6.4.3 栽植水生植物时应避免过密、过满，并在后期管理注意定期疏除。 

7 园路及铺装场地 

7.1 一般规定 

7.1.1 公园园路及铺装场地的用地比例应符合 CJJ 48—1992 中表 2.3.1 公园内部用地比例（%）的规

定。 

7.1.2 坡道应防滑，净宽度不宜小于 1.50m。 

7.1.3 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应满足无障碍要求，净宽度不应小于 1.20m。 

7.1.4 台阶长度超过 3m 或需改变攀登方向的地方，应设置休息平台，平台宽度不应小于 1.50m。 

7.1.5 公园绿地陆地面积大于 5hm
2
时，应设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场；停车场宜为绿荫停车场，设于

园区出入口附近，且不得占用出入口内外广场，停车位数量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7.2 面层 

7.2.1 应采用坚实、耐磨、抗滑的路面，保证车辆和行人安全、舒适的通行。 

7.2.2 材料选择应考虑资源综合利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应优先采用透水铺装材料，人流集中场所、

车行路不应采用砂土面层。 

7.2.3 面层一般包括沥青混凝土、混凝土、砖、石材、砂土、木铺装、合成树脂等面层，不同面层的

适用场地可参考附录 D；体育场根据功能需要确定面层。 

7.2.4 木铺装面层形式包括木塑、原木、竹材等，应做防腐、防蛀处理。 

7.2.5 面层厚度及强度应满足使用要求，并符合以下规定： 

——车行道路及停、回车场地的砖厚度不应小于 50mm； 

——停车场地嵌草砖厚度不应小于 80mm，强度不应小于 C25； 

——运动场合成树脂面层厚度应符合有关规范规定； 

——儿童活动场合成树脂面层厚度不宜小于 6mm； 

——混凝土面层厚度不应小于 80mm，强度不应低于 C20； 

——彩色透水混凝土面层表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强度不应低于 C20； 

——人行道、甬路（道）、活动场地的花岗岩板材厚度不应小于 30mm； 

——供小型车辆通行的园路广场板材厚度不应小于 50mm，其强度不应低于 30Mpa； 

——地面用防腐木材面层厚度不应小于 25mm，竹材面层厚度不应小于 18mm。 

7.2.6 木铺装采用型钢龙骨时，型钢应做防腐防锈处理，采用木龙骨时，应采用防腐木或经防腐、防

蛀处理的木材。 

7.3 基层、垫层 

7.3.1 应根据面层材料、承载力要求确定基层及垫层的材料和厚度，基层、垫层材料应合理利用当地

材料与工业废渣混合料。 

7.3.2 基层及垫层材料可采用砂石、碎石、混凝土、灰土、双灰（二灰碎石）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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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砂石、碎石、灰土、双灰（二灰碎石）材料厚度不应小于 150mm；混凝土材料厚度不应小于 60mm，

强度不应小于 C15。 

7.4 基底 

7.4.1 基底承载力应满足上部荷载要求，当承载力不能满足上部荷载要求时，应采取措施对地基进行

处理。 

7.4.2 基底为湿陷性、膨胀性、软土流沙等地基时，应按照相应规范要求采用换填等措施处理。 

7.4.3 车行道路及停、回车场地的路基应碾压密实，密实度应不小于 0.93；人行道、甬路（道）、活

动场地的基底应素土夯实，密实度应不小于 0.90。 

7.5 路缘石 

路缘石一般采用预制混凝土、砖、石材等材料。  

8 水体 

8.1 一般规定 

8.1.1 应根据场地情况及景观需要设置人工水体。 

8.1.2 人工水体不应使用自来水及开采地下水，水质应符合 GB/T 18921—2002 中 4.2 景观环境用水

的再生水水质指标的规定。为保证水体水质，可采用曝气、生物处理等水处理措施。   

8.1.3 应根据场地条件和结构形式，合理选择防渗材料。 

8.1.4 驳岸形式与材质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8.1.5 驳岸设计时，应考虑枯水期的景观效果。 

8.1.6 具有排蓄洪功能的水体应满足有关规范要求。 

8.1.7 水中种植槽与常水位的距离宜根据水生植物生长特性来确定。 

8.2 水深 

8.2.1 无护栏的水体在近岸 2m 范围内，水深不宜大于 500mm，驳岸距水底落差不宜大于 700mm。 

8.2.2 缓坡驳岸在近岸 5m 范围内，水深不应大于 700mm，且不得出现陡降；水深大于 700mm 时，应设

置警示标识。 

8.2.3 人工水体驳岸 5m 范围外水深宜大于 800mm。 

9 园林建筑 

9.1 一般规定 

9.1.1 建筑的形式要与周边环境统一协调，游憩服务建筑以一层为主，管理建筑层数不宜超过三层。 

9.1.2 建筑内外装饰应采用节能、环保型材料，装饰材料应满足建筑形式需要，并与周边环境协调。 

9.2 布局 

9.2.1 园林建筑的设置及用地比例应符合 CJJ 48—1992 的规定，其形式、材料应与周围环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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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公园绿地陆地规模≥2hm
2
时应设置公共厕所，宜设置管理建筑；陆地面积≥5hm

2
时宜设小卖部；

陆地规模≥10hm
2
时宜设置垃圾站。 

10 园林构筑物 

10.1 应根据景观需要设置园林构筑物，园林构筑物包括亭、廊、花架、景桥、木栈道等，其材料应采

用节能环保、坚固耐用、无毒无污染的材料，其形式、材质应与周边环境协调。 

10.2 木质构筑物应采用防腐木或经防腐、防蛀处理的材料。 

10.3 金属材料应进行防腐处理。 

10.4 雕塑设置时应适量、适当，且与环境相协调。 

10.5 园林构筑物应保证结构安全可靠。 

11 园林设施 

11.1 一般规定 

11.1.1 应根据游人的游憩需求和景观需要设置园林设施。园林设施应保证公共安全，且符合相关规范

要求，便于使用。 

11.1.2 园林设施应采用节能、环保型材料，无毒无污染，坚固耐用，便于清洁；金属材料应耐锈蚀，

木材应经防腐处理或采用防腐木。 

11.2 标识 

11.2.1 标识应在园区内形成系统，具有引导、警示功能，设置应符合 GB/T 15566.9 和 LB/T 013 的规

定。 

11.2.2 园区内标识的设置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园区主要出入口应设置全园平面图，提供园区的综合旅游服务信息及周边公共信息； 

——园区主要道路交叉口应设置道路导引牌； 

——在水生植物区域的岸边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 

——儿童活动器材、成人健身器材应设置使用铭牌； 

——危险地段应设置必要的警示、提示标志及安全警戒线； 

——无障碍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 50763—2012 中 6.2.7 的规定。 

11.3 垃圾桶 

11.3.1 垃圾桶宜采用分类垃圾桶，应美观、卫生、耐用，并防雨、阻燃。 

11.3.2 每 1hm
2
陆地面积上垃圾桶的数量不应少于 5 个，设置位置宜方便使用。  

11.4 园椅、园凳 

园椅、园凳的设置宜考虑游人量，每1hm
2
陆地面积上园椅、园凳的数量不得少于20位，设置位置应

方便游人使用。 

11.5 活动设施 

11.5.1 对公众开放的绿地宜设置儿童活动场和健身运动场地，应采用耐磨、有柔性、不扬尘的铺装材

料，并配置相应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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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游人集中的场所、儿童活动场宜设置休憩设施、饮水设施、公共电话等。 

11.6 防护设施及护栏                                                                                  

11.6.1 游人活动场所边缘临空高差大于 700mm 处，应设防护设施；防护设施应坚固、耐久，并能承受

规范规定的荷载，防护设施高度不应小于 1.05m。 

11.6.2 儿童活动场栏杆应防止儿童攀爬；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时，杆件净距不应大于 110mm。 

11.6.3 装饰性护栏、示意性护栏应满足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的要求，不得采用锐角、利刺等形式；

示意性护栏高度不宜超过 400mm；围栏、栅栏应采用透空、半透空形式。 

11.7 假山、山石 

11.7.1 堆叠假山和山石应统一考虑安全、游览、美化等各种功能要求，考虑相邻建筑物、构筑物的结

构安全，并与周围环境协调。  

11.7.2 山石的设置应适当、适量，不应大规模堆山、置石。 

12 给排水 

12.1 灌溉 

12.1.1 园林绿地应考虑灌溉，灌溉宜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12.1.2 行道树可采用微喷、滴灌等灌溉方式。 

12.2 排水与雨水控制利用 

12.2.1 绿地中的雨水排放宜以自然排水为主，必要时采用管渠、渗井等排水方式。 

12.2.2 园林绿地工程建设时宜设置雨水控制利用系统。 

12.3 污水处理 

12.3.1 绿地中宜设置污水管道系统，将园林建筑排出的生活污水收集并直接排入绿地周围的市政污水

管道。 

12.3.2 绿地周围无市政污水管道的，宜在绿地中安装生态污水处理设施，将污水处理达标后作为灌溉

水回用；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应地表排放，不应直接排入河湖水体或深入地下。 

13 电气及防雷 

13.1 照明 

13.1.1 向公众开放的绿地应有照明系统，照明灯具宜采用节能灯，应少设置装饰性照明，灯具造型应

与环境协调。 

13.1.2 室外变压器和配电箱应进行装饰，与周边环境协调。 

13.2 弱电 

应根据CJJ 48—1992的规定设置公共广播及视频安防监控。 

13.3 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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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高大、孤立的古树名木应设置防雷装置。 

13.3.2 园林建筑、配电设施的防雷装置应按有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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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园林绿地建设工程费用估算方法 

A.1 项目立项阶段应根据建设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工程费用估算。 

A.2 园林绿地建设工程费用的内容应分解到主要单项工程，以估算表的形式分项列明并汇总。园林绿

地建设工程费用估算见表A.1 园林绿地建设工程费用估算表。 

A.3 方案设计阶段建设工程费用估算原则上采用指标估算法。把拟建项目按建设内容划分为土方工程、

绿化工程、园路及铺装广场、水体工程、园林建筑、园林构筑物及小品、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等，根

据建设内容及建设要求进行分项工程费用估算，并在此基础上累加形成拟建项目工程费用。分项工程费

用为综合单价，其费用由工程直接费、综合费用、利润和税金组成。 

A.4 编制园林绿地建设工程费用估算表时，应依据北京市概算定额及北京市有关造价的规定确定工程

量及综合单价，每一项目工程量汇总的有效位数应符合GB 50858—2013 中 3.0.4 条的规定，也可参考

类似工程费用进行估算。 

 

 

 

 

 

 

 

 

 

 

 

 

 

 

 

 

 

 

 

 

 

 

 

 

 

 

 



DB11/T 1175—2015 

10 

表A.1给出了园林绿地建设工程费用的估算要求。 

表A.1 园林绿地建设工程费用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元） 

工程费用合

计（万元）

备注 

挖方    

填方    

渣土    

购种植土    

原土改良    

绿地起坡造型    

1 土方工程 

…… 

m3 

   

渣土外运或购进土方，需

注明运距，原土改良需注

明改良方法；整理绿化用

地厚度不大于 300mm 时，

其工程量不计入土方工

程。 

种植 m2    2 绿化工程 

……     

综合单价包括整理绿化用

地厚度不大于 300mm 时的

整地费用。 

石材铺装    

砖铺装    

混凝土铺装    

木铺装    

3 园路 

及铺 

装广场 

…… 

m2 

   

注明使用性质（人行、车

行） 

4 水体工程 m2    注明池底做法、防渗材料

砖混结构建筑    

框架结构建筑    

钢结构建筑    

木结构建筑    

5 园林建筑 

…… 

m2 

   

注明建筑形式（古建、仿

古建筑、现代建筑） 

花架 组    注明花架材质 

景亭 座 

   注明建筑形式（古亭、现

代亭）及结构形式（木结

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

结构） 

景桥 座 

   注明面层材料、结构形式

（石桥、钢筋混凝土、钢

结构） 

木栈道 m2    注明结构形式 

6 园林构筑

物 

……      

园椅 个     

垃圾桶 套     

景石 t     

7 园林小品 

塑假山 m2    工程量为展开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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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园林绿地建设工程费用估算表（续）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单价（元） 工程费用合

计（万元）

备注 

景墙、挡墙 m2    工程量为正投影面积， 

注明装饰材料，结构形式

围栏、护栏 m    注明材质、高度 

健身设施 组     

儿童活动设施 组     

雕塑 组    注明材质、大小 

7 园林小品 

……      

灌溉给水工程 m2    注明灌溉方式 

排水工程 m2     

给水报装 处     

雨水控制利用系统 套     

8 给排水工

程 

……      

功能性照明 m2     

景观性照明 m2     

广播系统 m2     

监控系统 m2     

用电报装 处     

9 电气工程 

……      

乔木 株    注明规格 

灌木 株    注明规格 

10 移植 

……      

铺装面层拆除 m2    注明面层材料 

铺装拆除含垫层 m3    注明垫层材料 

基础拆除 m3     

11 拆除 

……      

生态厕所 个    注明材质、大小 

小卖部 个    注明材质、大小 

12 移动设施 

……      

……      13 其他 

……      

14        

注1：水处理设施、水景设施的费用单独估算。 

注2：园林建筑的估算费用应包括建筑室外管线的费用。 

注3：园林构筑物以投影面积为估算单位。 

注4：古树名木防雷设施单独估算。 

注5：反季节施工费用应单独估算。 

注6：智能化中央控制系统应单独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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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园林绿地建设工程分类 

B.1 公园绿地建设标准分类 

B.1.1 I类公园绿地建设标准 

该类公园功能完善，设施齐全，内容丰富，在建设完成2年内可形成很好的景观效果。具体建设标

准可参考以下内容： 

a) 在土方尽量平衡的前提下，根据需要设置人工水体和地形，新建人工水体面积占用地总面积的

比例不宜大于 5%。 

b) 满足绿化功能要求，充分发挥植物的各种功能和观赏特点，种类丰富，配置合理。胸径 10cm～

15cm 的落叶乔木、高度 5m～6m 的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的 70%～80%，胸径 15cm 以上的落叶

乔木、高度 6m 以上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的 5%～8%；主要乔木带冠栽植；常绿乔木与落叶乔

木的株数比一般为 1:2～1:3；草坪及地被满栽；适当采用新优植物种类。 

c) 园路及广场铺装应保证整体景观效果，功能性和艺术性并重，非车行砖面层铺装面积占非车行

铺装总面积的比例一般小于 40%，其它选用石材、透水混凝土、木铺装、塑胶等面层材料。 

d) 设施完善，建筑物、构筑物及园林小品与景观协调，可采用特殊造型、特殊材料建造，建筑形

式可选用仿古建筑、古建筑等形式。 

e) 灌溉以喷灌为主，可采用微喷、滴灌、精准灌溉等新技术，喷灌面积占灌溉总面积的比例一般

不小于 80%；场地内设有排水系统，可设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f) 在满足功能性照明的基础上，设置装饰性照明，装饰性照明的工程造价占照明工程总造价的比

例一般 20%～30%。 

g) 提倡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 

B.1.2 Ⅱ类公园绿地建设标准 

该类公园功能合理，设施较齐全，在建设完成2～3年内可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具体建设标准可参

考以下内容： 

a) 在土方尽量平衡的前提下，根据需要设有人工水体和地形，人工水体面积与用地总面积的比例

不宜大于 5%。 

b) 满足绿化功能要求，充分发挥植物的各种功能和观赏特点，种类丰富，配置合理。胸径 10cm～

13cm 的落叶乔木、高度 4m～5m 的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的 70%～80%，胸径 15cm 以上的落叶

乔木、高度 6m 以上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的 3%～5%；主要乔木带冠栽植；常绿乔木与落叶乔

木的株数比一般为 1:3～1:5；草坪及地被满栽；适当采用新优植物种类。 

c) 园路及广场铺装在满足功能要求前提下，应考虑其艺术性，非车行砖面层铺装面积占非车行铺

装总面积的比例一般为 40%～80%，其它选用石材、混凝土、木铺装、塑胶等面层材料。 

d) 公用设施及服务设施完善，适当设有游憩设施；建筑物、构筑物及园林小品与景观协调，适当

采用特殊造型。 

e) 灌溉采用浇喷结合的方法，喷灌面积与灌溉总面积的比例一般为 60%～80%；场地内设有排水

系统，可设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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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满足功能性照明的基础上，少量设有装饰性照明，装饰性照明的工程造价占照明工程总造价

的比例一般为 10%～20%。 

B.1.3 Ⅲ类公园绿地建设标准 

该类公园功能合理，服务设施齐全，在建设完成后3～5年内可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具体建设标准

可参考以下内容： 

a) 在土方尽量平衡的前提下，少量设有地形。 

b) 满足绿化功能要求，充分发挥植物的各种功能和观赏特点，种类丰富，配置合理。胸径 7cm～

10cm 的落叶乔木、高度 3m～4m 的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的 70%～80%，胸径 15cm 以上的落叶

乔木、高度 6m 以上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 3%以下；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的株数比一般为 1:3～

1:5；草坪及地被播种；不采用或少量采用大规格乔木及新优植物种类。 

c) 园路及广场铺装能满足人们的活动需要，材料品种较单一，非车行砖面层铺装面积与非车行铺

装总面积的比例一般大于 80%，其它选用石材、混凝土、木铺装、塑胶等面层材料。 

d) 公用设施及服务设施完善，不设或少量设有游憩设施。 

e) 灌溉以浇灌为主，浇灌面积与灌溉总面积的比例一般大于 80%，场地内设有排水系统。 

f) 在满足功能性照明的基础上，不设或少量设有装饰性照明，装饰性照明的工程造价占照明工程

总造价的比例一般小于 10%。 

B.2 道路绿地建设标准分类 

B.2.1 I类道路绿地建设标准 

该类绿地植物层次丰富，在建设完成后2年内可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具体建设标准可参考以下内

容： 

a) 乡土植物种类占苗木总种类的比例不小于 70%，适当采用新优植物种类；胸径 13cm～15cm 的

落叶乔木、高度 5m～6m 的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的 70%～80%，主要乔木带冠栽植；常绿乔木

与落叶乔木的株数比 1：3 左右，灌木种植面积占绿化面积的比例一般不小于 35%，宿根花卉

种植面积占绿化面积的比例一般不小于 10%。 

b) 灌溉以喷灌为主，根据需要设置微喷或滴灌。 

B.2.2 Ⅱ类道路绿地建设标准 

该类绿地植物层次分明，在建设完成后2～3年内可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具体建设标准可参考以下

内容： 

a) 乡土植物种类占苗木总种类的比例不小于 70%；胸径 10cm～13cm 的落叶乔木、高度 4m～5m 的

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的 70%～80%，主要乔木带冠栽植，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的株数比为

1:3～1：5，灌木种植面积占绿化面积的比例为 15%～35%，宿根花卉种植面积占绿化面积的比

例不小于 5%。 

b) 灌溉以喷灌为主，可根据需要设置微喷或滴灌。 

B.2.3 Ⅲ类道路绿地建设标准 

该类绿地有基本植物层次，在建设完成后3～5年内可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具体建设标准可参考以

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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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乡土植物种类占苗木总种类的比例不小于 70%；胸径 8cm～10cm 的落叶乔木、高度 3.5m～4m

的常绿乔木占乔木总株数的 70%～80%，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的株数比一般小于 1:5，灌木种植

面积占绿化面积的比例一般小于 15%，宿根花卉种植面积占绿化面积的比例一般小于 3%。 

b) 灌溉以喷灌为主。 

B.3 除道路绿地外的其它类型的附属绿地建设标准可参考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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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行列式种植、片植乔木种植间距 

表C.1给出了行列式种植、片植乔木的种植间距。 

表C.1 行列式种植、片植乔木种植间距表 

乔木类别 乔木胸径（cm） 株行距(m) 

18～20 8～10 

15～18 6～8 

12～15 5～6 

落叶乔木 

8～12 4～5 

乔木类别 乔木规格（m） 株行距(m) 

高度 6～8，或冠幅 ＞4 7～8 

高度 5～6，或冠幅 ＞3 6～7 

高度 4～5，或冠幅 ＞2.5 5～6 

常绿乔木 

高度 3.5～4，或冠幅＞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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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面层分类及适用场地 

表D.1给出了常用铺装面层的分类及适用场地。 

表D.1 面层分类及适用场地表 

适用场地 序

号 

面层分类 

车行路 人行路 停车场 广场 园路 儿童活动场

不透水沥青路面 √  √    

透水沥青路面  √ √    

1 沥青 

彩色沥青路面  √  √   

混凝土整体路面 √  √    

透水混凝土路面 √ √ √ √ √  

2 混凝

土 

彩色透水整体路

面 
√ √ √ √ √  

仿石砖路面  √  √ √ √ 

广场砖路面  √  √ √ √ 

透水砖路面 √ √ √ √ √ √ 

混凝土砖路面 √ √ √ √ √ √ 

3 砖 

嵌草水泥砖路面   √    

花岗石路面 √ √  √ √  

板岩路面  √  √ √  

卵石路面    √ √  

4 石材 

碎石、砂石路面     √  

木地板路面    √ √ √ 5 木铺

装 木塑地板路面    √ √ √ 

弹性橡胶路面    √  √ 6 
塑胶 

合成树脂路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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